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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 01558) 

 

董事提名政策 

(根据本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12月14日通过的决议案所采纳) 

 

 

1. 目的 

 

受限于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董事提名政策(「本政策」)旨在： 

 

• 载列本公司提名及委任董事的准则及程序； 

• 确保本公司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具备切合本公司业务所需的技巧、经验

及多元观点；及 

• 确保本公司的董事会的持续性及维持其领导角色。 

 

2. 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本公司的董事。 

 

3. 责任 

 

董事会将其甄选及委任本公司董事的责任及权力授予本公司提名委员会。 

 

在不影响提名委员会于其职权范围内所列出的权力及职责下，甄选并委任董事的最

终责任由全体董事承担。 

 

4. 董事的提名及委任 

 

4.1 准则 

 

在评估及挑选候选人担任董事时，提名委员会及/或董事会应考虑下列准则： 

 

• 品格与诚实。 

• 资格，包括专业资格、技巧、知识及与本公司业务及策略相关的经验，以

及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所提述的多元化因素。 

• 为达致董事会成员多元化而采纳的任何可计量目标。 

• 根据香港联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董事会

需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规定，以及参考《上市规则》内列明候选人是否

被视为独立的指引。 

• 候选人的专业资格、技巧、经验、独立性及性别多元化方面可为董事会带

来的任何潜在贡献。 

• 是否愿意及是否能够投放足够时间履行身为董事会成员及担任董事会辖

下委员会的委员的的职责。 

• 其他适用于本公司业务及其继任计划的其他各项因素，提名委员会及/或

董事会可在有需要时修订有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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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名程序 

  

(a) 委任新董事 

 

(i) 提名委员会及/或董事会应在收到委任新董事的建议及候选人的个人

资料(或相关详情)后，依据上述准则评估该候选人，以决定该候选人

是否合资格担任董事。 

 

(ii) 如过程涉及一个或多个合意的候选人，提名委员会及/或董事会应根

据本公司的需要及每位候选人的证明审查(如适用)排列他们的优先

次序。 

 

(iii) 提名委员会随后应就委任合适人选担任董事一事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如适用)。 

 

(iv) 就任何经由股东提名于本公司股东大会上选举为董事的人士，提名委

员会及/或董事会应依据上述准则评估该候选人，以决定该候选人是

否合资格担任董事。 

 

提名委员会及/或董事会应就于股东大会上委任董事的提案向股东提

出建议(如适用)。 

 

(b) 于股东大会上重选董事 

 

(i) 提名委员会及/或董事会应检讨退任董事对本公司的整体贡献及服

务，以及在董事会的参与程度及表现。 

 

(ii) 提名委员会及/或董事会亦应检讨及确定退任董事是否仍然符合上述

准则。 

 

(iii) 提名委员会及/或董事会应就于股东大会上重选董事的提案向股东提

出建议。 

 

若董事会拟于股东大会上提呈决议案委任或重选某人士为董事，有关股东大会

通告所随附的致股东通函及/或说明函件中，将会按《上市规则》及/或相关适

用法律及规则要求载列候选人的有关资料。 

 

5. 监察及报告 

 

本政策的摘要，包括提名程序及获采纳的董事选拔及提出建议的过程和准则，应在

本公司的企业管治报告内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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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定期检讨 

 

提名委员会将会定期为董事会的架构、规模及组成及本政策举行检讨，并在有需要

时向董事会提出修订建议，以完善企业策略及切合业务需要。 

 

 

注：如本政策的英文及中文版本有任何差异，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